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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8_82_E5_9C_BA_E7_c56_645915.htm 在市场经济形势下，

加上国家新一轮宏观调控，市场竞争、品牌竞争、集团企业

间的吞并愈演愈烈，人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当

今社会，“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现状尤为突出。作为建

筑施工企业，时刻都面临着严峻的社会形势的考验。 国家政

府一再重申，承接工程项目不准垫资带资，许多权威人士也

一再要求合理价中标。但建筑市场的不规范报价竞争方式却

似乎愈演愈烈。最低价中标成了发包商的首选，随之，要求

补价、变更、停工抗议、偷工减料、行贿受贿、经济纠纷等

一系列问题均由此产生。 可以想见，不规范的承发包方式、

竞价方式会给国家和社会带来多大危害！规范工程造价（报

价）已刻不容缓，工程价值和造价相背离的现象不能再延续

下去了。 一、建筑市场实际报价状况分析本文来源:百考试题

网由于建筑市场还很不规范，承发包双方基于自身利益，“

低价中标方式”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但很多发包方和承包商

背离了产品的价值规律，认为一个项目的造价越低越好；也

有很多承包商，因为种种原因，不得不将工程造价一压再压

。盲目压价的后果，最终会导致工程质量低劣，发包方和承

包商到时只有自食苦果。 二、必须严肃执行《建筑法》 《建

筑法》规定：“建筑工程造价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由发

包单位和承包单位在合同中约定。”但发包商和承包商违反

《建筑法》招投标被惩处甚少。建筑市场的实际状况是：业

主对工程造价具有绝对的主动权，工程造价随业主的意志而



定，在压缩造价及节约开支等的利益驱动下，发包方希望工

程造价越低越好，同时也掌握了绝大多数施工企业承接工程

任务难的心态，承发包合同中的“不平等条约”由此产生。

实际上，业主方和承包方都有意无意地违背了《建筑法》的

规定。片面强调“工程造价由发包方和承包方约定”，承包

方始终会处于下风，不太可能要求发包方按合法、合理和正

常的市场规律进行发包。本人认为这是对工程造价的一种误

解，工程造价必须有法可依，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根据

市场规律，由发包方和承包方在合同中确定下来。 三、完善

造价（报价）计取方式来源：考试大1、按定额和市场信息价

计取 政府关于工程造价计取方面的规定已比较齐全，各类定

额相继实施，这是工程造价的计价方式。定额确定了一定计

量单位的分项工程或结构构件的材料、人工和施工机械台班

的消耗数量以及它们的价格。国家发布的各类文件也是一种

规定，定额量的调整、机械费的补差、人工价格、材料价格

、机械设备台班的调整等，都比较科学适时地对影响工程造

价的各种要素进行了规范。此外还有国家和有关地方建设主

管部门关于工程造价的一系列规定，如工程款预付、市场信

息价格调整、工期延误的造价变化等。 2、按市场实际采购

价计取 一般情况下，承发包双方按定额计算的工程量的争议

不大，主要是对材料的“市场信息价”和“市场实际采购价

”问题的争议。因市场不稳定因素，造成材料价格变动大，

政府信息价发布时间滞后（一般差1个月左右），这使承包方

在报价时按信息价报价显得吃亏。因此，本人认为按实际采

购价报价是合情合理的，同样也是合法的，这些主要关乎承

包方利益的内容，承发包双方均须在合同里约定。 目前我们



一直延用的方式是定额计价方式，但定额不可能也不应该成

为某项工程造价的永久不变的依据；政府有关部门虽然适时

发布对各种定额的调整，各种价格变化的公布，但“市场信

息价”滞后引起的单价争议亟需完善。我们常说：“控制量

、指导价、竞争费。”但事实上控制量都不一定能够控制，

至于指导价和竞争费就更为承发包双方所滥用了。量价分离

在实际操作上，对量的概念比价的概念要小得多，一般认为

，量是一定的、是死的，而价是可变的、活的，这就造成很

多项目的承发包双方很容易达到工作量的统一而纠缠于它们

的价格。事实上，同样的工作采用不同的工作方法，会导致

工作量的不一致，在工作量的调控上还是有一定余地的。 四

、政府要进一步督导规范报价来源：考试大如何避免目前建

筑市场的压价之风，规范建筑工程造价市场？这是一个大规

模的系统工程，牵涉到政府主管部门、咨询代理机构、承包

商、发包方、建材厂商和供应商等许多部门，必须有一套行

之有效、符合实际的方法予以规范。来源：考试大的美女编

辑们加强对工程造价的宏观指导，尤其是要加强工程造价（

特别是单价计取）工作的“立法”，使工程造价工作有法可

依。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一种竞争，而竞争力又往往主要表现

在价格上的竞争，工程造价的管理显然是承包方经济管理的

中心节点。政府主管部门应该在建筑工程“造价的形成”、

“造价的落实”这两个课题上进一步完善，要使竞争有章可

循，有法可依。 造价（单价）确立依据和动态的宏观调控对

造价管理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这个前提下，培育工程造

价的咨询服务机构必不可少。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机构应该是

业主和承包商之间的桥梁，该机构应该依法进行工程招标标



底的编制或审核，应该努力培养这样一种氛围，工程造价咨

询服务机构编制的工程招标标底原则上是合理的，除非有特

殊情况，中标单位的工程造价应该是最接近于该标底的。只

有这样，才能避免业主的“压价”和承包商的“漫天要价”

，而在目前，由于竞争的激烈，主要还是要规范“压价”现

象的发生。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机构的首要性质应该体现在它

的公正性，依据政府有关部门的政策法规，全过程地对工程

造价进行动态管理。从工程项目标底的编制、合同的签订、

工程造价的约定开始，一直到工程的结算为止，对工程进行

全方位、全过程的管理，应该是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机构的任

务。这种全过程、全方位的管理，事实上，也就使得工程项

目的事后审计变成了工程进行之中的事前审计。这对投资把

关、工程量的合理确定和工程造价的合理约定无疑是十分有

益的。目前的市场状况是，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机构发育不够

健全，不少业主和承包商对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机构的认识还

不足。努力培育建筑市场，规范业主和承包商的行为，首要

的，要培育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机构，使得工程造价咨询服务

机构真正能在工程造价这个建筑工程的中心环节上公正、公

平地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综上所述，本人认为以下两点最为

重要： 1、培育能够公平、公正地进行工程造价全过程管理

的咨询服务机构，作为第三方认定机构对承发包双方的造价

进行过程认定和竣工结算确定是较可取的一种方式。 2、改

变用当月市场采购价报价比用滞后的市场信息价报价更趋合

理。相关推荐：工程量清单计价面面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